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聲字第23號

聲  請  人  林洪秀琴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洪秀絲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洪金煌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洪色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林進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聲請撤銷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

國74年度全字第3291號假扣押裁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訴外人洪榮川為背書人之本票債

權（面額計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稱系爭本票）為由，

向本院聲請假扣押洪榮川之財產，經本院以74年度全字第32

91號裁定准將洪榮川之財產於6萬元之範圍内假扣押（下稱

系爭假扣押裁定），並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執

行，經本院74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案件受理（下稱系爭假扣

押強制執行事件），將洪榮川所有高雄市○○區○○○段00

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205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

地）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辦理查封登記，

禁止債務人即洪榮川所有權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處分。嗣相

對人又就上述假扣押保全之債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

民事訴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外人林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本息在案（下稱系爭前案）。

又聲請人四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

地。嗣相對人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書暨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

執行，現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9328號受理中(下稱系爭

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系爭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亦併案

處理。惟相對人就其對於洪榮川之本票債權取得系爭前案民

事判決，惟依民法第137條之規定，因上述民事判決而重行

起算之時效期間為5年，迄今至少已逾37年之久，不論相對

人據何種法律關係或何種實體權利，其上述本息均已罹於消

滅時效。又相對人亦未有何提出系爭前案決所換發之債權憑

證，益見相對人所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所示之給付均已罹於

消滅時效而消滅，屬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

求已經消滅者，及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而有上述民

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原因消滅得聲請撤銷假扣

押之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請求撤銷系爭假

扣押裁定等語。

二、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

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

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所謂「假扣押之原因消滅」者，係

指債權人於聲請假扣押時，所主張之假扣押原因，已無日後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以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

現已得於國內強制執行等是。所謂「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

者，則指債權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歸消滅，或經本

案判決予以否認，或已喪失其請求假扣押之權利等情形而

言。所謂「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係指債權人依假扣押所

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經本案之實體確定判決確認其不存

在或不得行使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17號裁

定、95年度台抗字第38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再者，假

扣押裁定性質上係屬非訟事件裁定，為裁定之法院僅就聲

請、撤銷假扣押否准之請求為形式上審查，至於相對人之請

求權是否因罹於時效而消滅，乃實體法上問題，非執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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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審究。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74年間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對訴外人

洪榮川之財產為假扣押，並經本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予假

扣押訴外人洪榮川之財產，相對人並持假扣押裁定，聲請對

訴外人洪榮川即債務人之系爭房地實施假扣押，經本院以74

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受理在案，並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

寮地政事務所為假扣押查封登記，相對人復就系爭本票之債

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

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外人林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

本息並已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裁定、土地及建物謄本、

系爭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卷宗在卷可查，應屬無誤。

　㈡本件聲請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地，

既自承上揭假扣押債權業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

確定，聲請人自須依判決之內容履行其債務，是本件難認有

何假扣押原因消滅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之情存在。且

假扣押查封之效果，僅係禁止債務人之處分，並不禁止其使

用收益，如一旦啟封，聲請人即可自由移轉所有權與他人，

造成相對人之債權無法獲得滿足清償；且現今不動產價格仍

時有波動，並非穩定不變，故堪認該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之情事存在。至相對人之請求權是

否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核屬實體法上之問題，非執行法院所

得審究，應由聲請人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之。此外，聲請

人復未舉證證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

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等法定撤銷假扣押之事由，

聲請人據此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證明有何假扣押之原因消滅，或有其

他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事由存在，自不符合民事訴訟法

第530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要件，從

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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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

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宜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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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林進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聲請撤銷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74年度全字第3291號假扣押裁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訴外人洪榮川為背書人之本票債權（面額計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稱系爭本票）為由，向本院聲請假扣押洪榮川之財產，經本院以74年度全字第3291號裁定准將洪榮川之財產於6萬元之範圍内假扣押（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並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74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案件受理（下稱系爭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將洪榮川所有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205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辦理查封登記，禁止債務人即洪榮川所有權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處分。嗣相對人又就上述假扣押保全之債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外人林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本息在案（下稱系爭前案）。又聲請人四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地。嗣相對人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書暨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9328號受理中(下稱系爭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系爭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亦併案處理。惟相對人就其對於洪榮川之本票債權取得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惟依民法第137條之規定，因上述民事判決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5年，迄今至少已逾37年之久，不論相對人據何種法律關係或何種實體權利，其上述本息均已罹於消滅時效。又相對人亦未有何提出系爭前案決所換發之債權憑證，益見相對人所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所示之給付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而消滅，屬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已經消滅者，及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而有上述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原因消滅得聲請撤銷假扣押之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等語。
二、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所謂「假扣押之原因消滅」者，係指債權人於聲請假扣押時，所主張之假扣押原因，已無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以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現已得於國內強制執行等是。所謂「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則指債權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歸消滅，或經本案判決予以否認，或已喪失其請求假扣押之權利等情形而言。所謂「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係指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經本案之實體確定判決確認其不存在或不得行使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17號裁定、95年度台抗字第38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再者，假扣押裁定性質上係屬非訟事件裁定，為裁定之法院僅就聲請、撤銷假扣押否准之請求為形式上審查，至於相對人之請求權是否因罹於時效而消滅，乃實體法上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74年間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對訴外人洪榮川之財產為假扣押，並經本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予假扣押訴外人洪榮川之財產，相對人並持假扣押裁定，聲請對訴外人洪榮川即債務人之系爭房地實施假扣押，經本院以74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受理在案，並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為假扣押查封登記，相對人復就系爭本票之債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外人林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本息並已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裁定、土地及建物謄本、系爭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卷宗在卷可查，應屬無誤。
　㈡本件聲請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地，既自承上揭假扣押債權業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確定，聲請人自須依判決之內容履行其債務，是本件難認有何假扣押原因消滅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之情存在。且假扣押查封之效果，僅係禁止債務人之處分，並不禁止其使用收益，如一旦啟封，聲請人即可自由移轉所有權與他人，造成相對人之債權無法獲得滿足清償；且現今不動產價格仍時有波動，並非穩定不變，故堪認該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之情事存在。至相對人之請求權是否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核屬實體法上之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應由聲請人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之。此外，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等法定撤銷假扣押之事由，聲請人據此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證明有何假扣押之原因消滅，或有其他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事由存在，自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要件，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宜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聲字第23號
聲  請  人  林洪秀琴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林洪秀絲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洪金煌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洪色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相  對  人  林進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聲請撤銷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
國74年度全字第3291號假扣押裁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訴外人洪榮川為背書人之本票債
    權（面額計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稱系爭本票）為由，
    向本院聲請假扣押洪榮川之財產，經本院以74年度全字第32
    91號裁定准將洪榮川之財產於6萬元之範圍内假扣押（下稱
    系爭假扣押裁定），並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執
    行，經本院74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案件受理（下稱系爭假扣
    押強制執行事件），將洪榮川所有高雄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205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囑
    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辦理查封登記，禁止債
    務人即洪榮川所有權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處分。嗣相對人又
    就上述假扣押保全之債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民事訴
    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外人林
    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本息在案（下稱系爭前案）。又聲請
    人四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地。嗣相
    對人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書暨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現
    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9328號受理中(下稱系爭給付票款
    強制執行事件），系爭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亦併案處理。惟
    相對人就其對於洪榮川之本票債權取得系爭前案民事判決，
    惟依民法第137條之規定，因上述民事判決而重行起算之時
    效期間為5年，迄今至少已逾37年之久，不論相對人據何種
    法律關係或何種實體權利，其上述本息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又相對人亦未有何提出系爭前案決所換發之債權憑證，益見
    相對人所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所示之給付均已罹於消滅時效
    而消滅，屬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已經消
    滅者，及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而有上述民事訴訟法
    第530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原因消滅得聲請撤銷假扣押之情形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
    等語。
二、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
    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
    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所謂「假扣押之原因消滅」者，係
    指債權人於聲請假扣押時，所主張之假扣押原因，已無日後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以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
    現已得於國內強制執行等是。所謂「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
    者，則指債權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歸消滅，或經本
    案判決予以否認，或已喪失其請求假扣押之權利等情形而言
    。所謂「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係指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
    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經本案之實體確定判決確認其不存在
    或不得行使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17號裁定、9
    5年度台抗字第38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再者，假扣押裁
    定性質上係屬非訟事件裁定，為裁定之法院僅就聲請、撤銷
    假扣押否准之請求為形式上審查，至於相對人之請求權是否
    因罹於時效而消滅，乃實體法上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
    。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74年間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對訴外人
    洪榮川之財產為假扣押，並經本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予假
    扣押訴外人洪榮川之財產，相對人並持假扣押裁定，聲請對
    訴外人洪榮川即債務人之系爭房地實施假扣押，經本院以74
    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受理在案，並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
    寮地政事務所為假扣押查封登記，相對人復就系爭本票之債
    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
    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外人林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
    本息並已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裁定、土地及建物謄本、
    系爭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卷宗在卷可查，應屬無誤。
　㈡本件聲請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地，
    既自承上揭假扣押債權業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
    確定，聲請人自須依判決之內容履行其債務，是本件難認有
    何假扣押原因消滅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之情存在。且
    假扣押查封之效果，僅係禁止債務人之處分，並不禁止其使
    用收益，如一旦啟封，聲請人即可自由移轉所有權與他人，
    造成相對人之債權無法獲得滿足清償；且現今不動產價格仍
    時有波動，並非穩定不變，故堪認該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
    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之情事存在。至相對人之請求權是
    否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核屬實體法上之問題，非執行法院所
    得審究，應由聲請人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之。此外，聲請
    人復未舉證證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
    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等法定撤銷假扣押之事由，
    聲請人據此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證明有何假扣押之原因消滅，或有其
    他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事由存在，自不符合民事訴訟法
    第530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要件，從
    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
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宜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全聲字第23號
聲  請  人  林洪秀琴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林洪秀絲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洪金煌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洪色即洪榮川之繼承人



相  對  人  林進吉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事件，聲請人聲請撤銷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74年度全字第3291號假扣押裁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對訴外人洪榮川為背書人之本票債權（面額計新臺幣【下同】6萬元，下稱系爭本票）為由，向本院聲請假扣押洪榮川之財產，經本院以74年度全字第3291號裁定准將洪榮川之財產於6萬元之範圍内假扣押（下稱系爭假扣押裁定），並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74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案件受理（下稱系爭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將洪榮川所有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坐落其上同段205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辦理查封登記，禁止債務人即洪榮川所有權移轉及設定他項權利處分。嗣相對人又就上述假扣押保全之債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外人林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本息在案（下稱系爭前案）。又聲請人四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地。嗣相對人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書暨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現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49328號受理中(下稱系爭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系爭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亦併案處理。惟相對人就其對於洪榮川之本票債權取得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惟依民法第137條之規定，因上述民事判決而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為5年，迄今至少已逾37年之久，不論相對人據何種法律關係或何種實體權利，其上述本息均已罹於消滅時效。又相對人亦未有何提出系爭前案決所換發之債權憑證，益見相對人所執系爭前案民事判決所示之給付均已罹於消滅時效而消滅，屬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已經消滅者，及已喪失其聲請假扣押之權利，而有上述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假扣押原因消滅得聲請撤銷假扣押之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請求撤銷系爭假扣押裁定等語。
二、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所謂「假扣押之原因消滅」者，係指債權人於聲請假扣押時，所主張之假扣押原因，已無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以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現已得於國內強制執行等是。所謂「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則指債權人依假扣押保全執行之請求已歸消滅，或經本案判決予以否認，或已喪失其請求假扣押之權利等情形而言。所謂「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係指債權人依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請求，經本案之實體確定判決確認其不存在或不得行使者而言（最高法院88年度台抗字第217號裁定、95年度台抗字第389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再者，假扣押裁定性質上係屬非訟事件裁定，為裁定之法院僅就聲請、撤銷假扣押否准之請求為形式上審查，至於相對人之請求權是否因罹於時效而消滅，乃實體法上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
三、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74年間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對訴外人洪榮川之財產為假扣押，並經本院以系爭假扣押裁定准予假扣押訴外人洪榮川之財產，相對人並持假扣押裁定，聲請對訴外人洪榮川即債務人之系爭房地實施假扣押，經本院以74年度執全字第2841號受理在案，並囑託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大寮地政事務所為假扣押查封登記，相對人復就系爭本票之債權向本院提起請求給付票款之民事訴訟，並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洪榮川、訴外人林祈旺應連帶給付6萬元本息並已確定等情，有上開判決、裁定、土地及建物謄本、系爭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卷宗在卷可查，應屬無誤。
　㈡本件聲請人均為洪榮川之繼承人，因繼承而取得系爭房地，既自承上揭假扣押債權業經本院以75年度訴字第2025號判決確定，聲請人自須依判決之內容履行其債務，是本件難認有何假扣押原因消滅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之情存在。且假扣押查封之效果，僅係禁止債務人之處分，並不禁止其使用收益，如一旦啟封，聲請人即可自由移轉所有權與他人，造成相對人之債權無法獲得滿足清償；且現今不動產價格仍時有波動，並非穩定不變，故堪認該債權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之情事存在。至相對人之請求權是否因罹於時效而消滅，核屬實體法上之問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應由聲請人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之。此外，聲請人復未舉證證明本件假扣押之原因消滅、債權人受本案敗訴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等法定撤銷假扣押之事由，聲請人據此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未證明有何假扣押之原因消滅，或有其他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事由存在，自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之要件，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不應准許。
五、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郭任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宜璋


